关于《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实施<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统一目录(2025年)>清单的通知》的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革的决策部署，根据《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》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统一目录(2025)和浙江省乡镇(街道)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(2025年)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25〕12号）、《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关于印发<杭州市实施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统一目录（2025年）清单>的通知》（杭综执办〔2025〕3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区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起草了《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<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统一目录(2025年)>清单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
二、起草依据及主要解决问题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目录实行动态调整。2025年4月30日，省政府办公厅公布了《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统一目录（2025年）》。根据《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目录管理规范指引（试行）》要求“省统一目录印发后，设区的市、县(市、区)应当明确具体实施时间等内容，编制实施省统一目录清单，向社会公告”。
制定《通知》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《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统一目录(2025年)>》中涉及的25个领域1191项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的实施主体、实施时间，厘清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与业务主管的案件办理责任，共同铸牢事前预防、事中监管、事后查处无缝衔接的监管链条。
四、主要内容

《通知》包括正文、附件两个部分。

正文主要明确了三方面的内容：主要明确了三方面内容：一是明确了区级原法定执法主体；二是明确了文件生效期间案件办理责任；三是业务主管部门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健全完善双向联合机制。

